【信息反馈】
建立良好的医疗关系

（一院李铭舜，2013年11月29日）

今天，我在关工委的网站浏览文章，阅读到了第一临床医学院梁翘楚同学的文章《医患应努力创造双赢局面》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11月26日）以及一院李温颖同学的《为“医”消得人憔悴》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11月28日）。再联系近来的伤医事件，我感觉到当前医患的不和谐，期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。

医生和患者之间关系密切，应该相互理解与配合。医生要提高自己的临床技能，给承受痛苦的患者正确的治疗手段。在治病的过程中应该多点人文关怀。患者要积极配合医生的诊断以及治疗。医患之间，和则两利，伤则两败。正确解决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，维护医疗服务市场正常的秩序和医患双方的利益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。
    政府应该进行医疗体制改革，应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，合理配置卫生资源，健全医保体制，加大财政对医疗保障体系的投入，减轻医疗机构、医务人员、患者的实际负担；加强对医药行业的监管，理顺医疗收费价格，改“以药养医”为“以医养医”，使广大人民群众“病有所依”。
    由于生命的奥妙、个体的差异、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等，医学上还有许多未知领域。所以无论医学如何进步发达，医生如何敬业努力，总是存在一些遗憾。医患双方都要遵循医学科学的客观规律。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、残废和功能障碍，是由于不可预料的或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所致，属于意外情况，患者应接受事实，不要动辄闹到医院或责难医生，这样使得医生胆子越来越小，为自我保护检查越来越细，既不利于医学的发展，也加重患者的治疗费用。
    医患双方加强沟通，拓宽交流渠道，及时公开信息。遇到纠纷时，医院对媒体如果一味采取回避的态度，会被认为有难以启齿的原因，引起猜疑，而应把发生问题的原因给媒体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新闻媒体对医疗纠纷与冲突要进行客观的报道与评论，成为沟通医务人员和患者心灵的一座桥梁。
医生要严格遵守医院的医疗规章制度，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，在检查、诊断、治疗过程中多为患者着想，予以人文关怀，使其减轻痛苦，减少负担，绝大多数患者对医生是充满感激之情的。

多点理解，多点沟通，多点人文关怀，期待建立良好的医疗关系。
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12月6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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